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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敢者:

《管制計畫協議》即將屆滿， 本人明白政府此時推動諮詢，希望把握機會改善規管，

但希望政府能維持供電穩定。我相信保持現行架構是最可行的方法，政府亦應考慮採

用核能，以達到減排等目標，因為現時的能源組合並不合理。

現行的《管制計畫協議> '由政府把關，令電力公司在價格、環保等方面造出成績。

每個家庭平均每月的電費開支只佔總支出的極少部份，甚至低於交通費。既然市民現

時可享受安全、穩定又便宜的電力，本人暫時看不到轉變現時模式的理據。社會或有

人士希望透過改變規管，迫使電力公司減電費 ， 不過本人擔心此舉會導致電力公司投

資收縮，影響供電穩定 。

雖然本人支持電力公司採用潔淨能源，現實是更潔淨的能源代表更高昂的成本。本人

關注電力公司如何在使用更清滋能源 ， 同時處理大眾對於減低電費的壓力。

政府文件巳清楚表達，天然氣價貴，所以將使用天然氣發電的比例由六成降至五成。

政府的能源組合仍以化石燃料主導，價格波動 ， 亦非最環保。政府何不以又平又清潔

的燃料，例如核能等，取代天然氣及煤呢?

總而吉之，本人認為現行制度有效 ，並無必要改變。反而是政府的能源組合不合理，

思維需要改變，長還應考慮使用更多核能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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